
 

彰化縣登山協會 
1 1 0 年 度 溯 溪 嚮 導 複 訓 簡 章 

 

一、 依據：本會按『教育部體育署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十日教育部臺

教授體部字第 1070023924B 號令）』與『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80004359A 號』承辦山域嚮

導訓練機構（溯溪類別）。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 主辦單位：彰化縣登山協會 

四、 受訓日期：110 年 12 月 12 日及 12 月 18～19 日( 共 28 小時) 

五、 訓練內容： 

1. 技術裝備知識 

2. 繩索與確保系統 

3. 溯溪技能 

4. 溯溪環境風險與應變 

六、 訓練目標： 

1. 核發溯溪嚮導訓練時數 

2. 熟悉溯溪相關技能 

七、 活動地點： 

1. 戶外課－二水國中泰山體驗營區、苗栗泰安汶水溪（依氣候、環境、水文條件得再確定） 

八、 參加資格： 

1. 持體育署核發之效期內『溯溪嚮導證書』者 

2. 三個月內體格檢查證明 

九、 訓練費用說明： 

1. 總費用計新台幣 4600 元 

2. 訓練費用所涵蓋之項目：場地費、講義費、講師費、保險費、行政費、公共器材費等 

3. 訓練費用不涵蓋之項目：個人食宿、交通、個人溯溪裝備 

十、 報名及截止日期：110 年 11 月 6 日 00:00 時~110 年 11 月 19 日 24:00 時截止(依報名先後順序，

最多錄取 20 人，若不足 10 人，或因本次複訓與新訓協同辦理，如新訓人數不足，得取消訓練

活動，退全額費用或延期辦理) 

十一、 報名方式： 

1. 依照教育部體育署規定，必須至「i運動資訊平台」https://isports.sa.gov.tw/index.aspx 進行網

路報名(如未申請帳號須申請帳號)，其他報名方式一律無效，經審核確認活動開辦，以 E-

mail通知匯款繳費 

2. 費用請以 ATM轉帳或匯款 

A. 匯款帳戶：彰化市第十信用合作社華山分社(銀行代號：163)、戶名『彰化縣登山協

會』及帳號『00020110894900』 

3. 文件繳交：匯款完成後需以 E-mail 回覆匯款資訊至m047240783@gmail.com，並同時繳交以

下文件 

A. 報名表(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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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健康諮詢表(附件二) 

C. 訓練同意與聲明書書(附件三) 

D. 溯溪嚮導訓練契約書(附件四) 

E. 個資使用同意書(附件五) 

F. 攝影聲明書(附件六) 

4. 完成繳費程序後即開始審查文件，審查完畢會盡速通知文件是否已備齊，或需補充文件，

上述文件最終補件期限為 2021 年 11 月 26 日。如無法於指定時間前完成文件繳交及通過審

查，則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 

5. 聯絡人：許國賢 0912-020593， LINE ID：samhsu0109 

十二、  注意事項： 

1. 本次複訓與新訓協同辦理，如新訓人數不足，本會得一方逕行取消本次訓練活動，倘延期

舉辦另行公告，已受理報名者其效力不受影響，無法延期者得全額退費 

2. 個人攀岩、溯溪及宿營裝備請自備（請參考下表一、表二），團體共用裝備由本會提供 

3. 戶外溯溪課三餐均由學員自行炊煮 

4. 戶外溯溪課請學員自行驅車至指定集合地點報到。（暫定苗栗泰安溫泉風景特定區停車

場，若屆時因氣候、環境、水量..等因素不適合辦理活動，則再通知更動） 

5. 參加本訓練課程之學員，須自備表列全部之個人裝備及宿營山野裝備，始得參加全部課程

訓練，戶外課住宿及食材.炊具均由學員自行準備(宿營及野炊均屬本次訓練課程) 

6. 學員上課期間之保險，室內課程依照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第七條(保險)辦理公共意外責

任險 

7. 配合中央氣象局所發布溯溪活動區域之氣象、風 力、累積雨量及其他情形，採取應變措

施；其可判斷將有驟 雨、大雨、間歇性陣雨、持續性降雨、強風、颱風或其他有安全疑慮

之情形者，本單位有權宣佈取消、延期等相關事宜 

8. 請自行考量身體狀況，如有心臟病、高血壓、癲癇、暈眩、孕婦等不適合參與運動訓練之

疾病，請勿報名參加 

9. 本訓練研習依實際情況、學員能力程度或天氣環境，本單位保有更動研習地點或課程內容

之權利 

10. 溯溪訓練課程需要一定的體能，在報名後課程開始前，學員務必進行自主訓練，以確保訓

練過程中體適能狀態佳 

11. 參與本溯溪 (溪降 )訓練課程即表示，已了解相關事項以及課程的危險性及不可測的突發

狀況，並對自己負責，請主動告知家屬親人，此次課程相關行程及注意事項 

12. 課程學員因下列事由在課程開始後，經嚮導取消繼續參與之權利時，將不退回剩餘費用退

費： 

A. 未依據課程簡章指示準備個必要裝備，且嚮導判斷該員繼續課程行程將對隊伍以及其

個人安全有所顧慮者 

B. 填寫健康狀況聲明書不實，且在課程開始後經嚮導察覺，並判斷不適宜繼續行程經嚮

導取消其參加資格者 

C. 課程過程中因安全事由，未依據嚮導規勸或指導仍我行我素進行不恰當行為者，如：

行進間超越嚮導與溯溪課程中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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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參與課程之學員務必詳細閱讀本簡章中所提供的相關資訊，任何疑問得隨時向主辦單位提

出 

十三、 訓練後注意事項： 

1. 複訓學員至少完成 24 小時的訓練時數後，得憑訓練時數認證表申請展延溯溪嚮導證書效

期 

十四、 退費方式： 

1. 活動參與者退出活動（將扣除新台幣 15 元之手續費後進行退費）： 

A. 活動開始日三十日以前：退還百分之九十 

B. 活動開始日二十日以前：退還百分之八十 

C. 活動開始日七日以前：退還百分之七十 

D. 活動開始日一日以前至六日內：退還百分之五十 

E. 活動開始日：不予退還 

2. 辦理活動單位將活動延期或取消：應另定活動日或全額退費；因不可歸於辦理活動單位

者，得退還百分之九十 

3. 前項第一款第 1 目至第 3 目退出活動日期之計算，不包括活動開始日 

4. 依第 1 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目及數額 

十五、 個人自備裝備表： 

1. 溯溪技術裝備（*代表該裝備必需是具備 UIAA 或 CE 認證） 

表一、個人技術裝備 

項次 技 術 裝 備 數量 項次 技 術 裝 備 數量 

1.  安全頭盔* 1只 9.  
普魯士繩（6㎜-1.6米） 

        （6㎜-1.9米） 
2 條 

2.  安全吊帶* 1 條 10.  快扣組 2組 

3.  溯溪鞋 1雙 11.  救生衣 1 件 

4.  有保險鈎環（大D）* 4只 12.  
20米浮水繩（6mm）拋

繩袋 
1組 

5.  
8 字環（標準型）或

ATC等下降器* 
1只 13.  溯溪手套(非必備) 1雙 

6.  扁帶（一吋寬 4米長） 2 條 14.  防寒衣(非必備) 1套 

7.  練習繩（6mm） 3米    

 

2.  個人宿營裝備表： 

表二、個人宿營裝備表 

項次 裝備、物品 數量 項次 裝備、物品 數量 

1.  背包（60 公升以上） 1只 11.  個人藥品 1 式 

2.  睡袋 1 件 12.  盥洗衛生用品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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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睡墊 1 個 13.  頭燈 1只 

4.  防水袋(或大塑膠袋 2 個) 1 個 14.  禦寒衣物 1 件 

5.  
鍋具、爐具、瓦斯、餐具、

生火器材、小刀 
1組 15.  哨子 

1只 

6.  
食材(早餐*1、午餐*2、晚

餐*1) 
1 式 16.  更換衣褲 

1套 

7.  
行動糧（餅乾、巧克力、

零食） 
1 式 17.  拖鞋 

1雙 

8.  垃圾袋 1 個 18.  防水地布(0.9*2米) 1 

9.  遮陽帽 1 頂 19.  保溫瓶 1 

10.  飲用水(600CC) 2 20.  急救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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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訓練科目 訓練細項 講師 地點 時數 

12/12 

(日) 

08:00~10:00 

溯溪技能 

攀岩確保技術 蔡清煌 

二 水 國
中 泰 山
體 驗 營
區 

2 

10:00~12:00 攀岩基礎技術 蔡清煌 2 

13:00~1500 上升技術 蔡清煌 2 

15:00~17:00 垂降技術 蔡清煌 2 

12/18 

(六) 

8:00~10:00 溯溪技能 隊伍活動管理 
鄭炳宏 
黃昱瑋 

汶水溪 

2 

10:00~12:00 技術裝備知識 
固定點與繩索系統設備應用

說明 

鄭炳宏 
黃昱瑋 

2 

13:00~15:00 

繩索與確保系統 進階固定點與繩索系統架設 

2 

15:00~17:00 2 

18:00~20:00 
溯溪環境 

風險與應變 
緊急撤退及緊急露宿 

鄭炳宏 
黃昱瑋 

2 

12/19 

(日) 

06:00~08:00 
溯溪環境 

風險與應變 
生火用火及無痕山林管理 

鄭炳宏 
黃昱瑋 

汶水溪 

2 

8:00~10:00 技術裝備知識 省力系統裝備介紹及架設 
鄭炳宏 
黃昱瑋 

2 

10:00~12:00 繩索與確保系統 溯溪攀降繩索技術 
鄭炳宏 
黃昱瑋 

2 

13:00~15:00 
溯溪嚮導相關科

目 

激流渡溪方法 
鄭炳宏 
黃昱瑋 

2 

15:00~17:00 激流救援 
鄭炳宏 
黃昱瑋 

2 

合計 

時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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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報名表 

彰化縣登山協會 
溯溪嚮導複訓研習營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 同 護 照 )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血 型  

行  動  電  話  報 名 身 分 □複訓 

通 訊 地 址  

一吋半身近照 

黏貼處 

E-mail  

服 務 單 位  

所 屬 登 山 團 體  

緊 急 連 絡 人 
姓 名 

 關係  手機  

溯溪經驗之溪流名稱 所在縣市 主辦單位 天數 

1.     

2.     

3.     
4.     

複訓者：嚮導證書影本(正面) 複訓者：嚮導證書影本(背面)  

溯溪嚮導證書效期展延 申請表 (複訓專用) 

申請書 本人完成溯溪嚮導資格檢定複訓累計二十四小時以上且合格，依辦法第九條申請
證書效期之展延。 

嚮導證號              ；證書效期至    年   月  日；申請人簽字                 

(以下主辦單位填寫) 

處

理

程

序 

審查證件 代辦費用 研習證號 複驗證件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收到日期： 
 

年  月   日 

號碼： 
 
 

□合格 

□不合格 

核定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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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健康諮詢表 
 

彰 化 縣 登 山 協 會 

溯溪嚮導訓練學員健康諮詢表 

姓 名  年 齡  

身 高 公分 體 重 公斤 血 型 型 

緊急 

聯絡人 
 關 係  

緊急聯絡人 

電話 
 

過敏原 
(例如:藥物、食物…等) 

 

 

 

 

 

 

 

 

最近三年是

否患有以下

疾病或症狀 

□冠狀動脈心臟病  □高血壓 □心臟衰竭 □心律不整  

□慢性肺病 □氣喘 □貧血   □癲癇 □腦中風 □腦瘤 □暈眩   

□腎臟病   □糖尿病 □甲狀腺疾病  □肝硬化   

□胃或十二指腸潰瘍  □懷孕 □下肢肌腱或韌帶損傷 □癌症  

□免疫性疾病 □紅斑性狼瘡 □關結炎 □視力障礙 

 

□其他                           □無 

最近三年曾經接受過的(重大)手

術名稱 

□無 

學員簽名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健康諮詢表內容因涉及個人隱私，本協會將依個資法相關規定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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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訓練同意與聲明書 

 

溯溪嚮導訓練同意與聲明書 
 
本人參加彰化縣登山協會所舉辦之溯溪(溪降)嚮導訓練，並同意及遵循下列事項： 
一、 我了解溯溪(溪降)訓練課程與一般旅行觀光不同，溯溪(溪降)課程在日本的戶外環境進行，因

自然環境隱藏著危險的可能性且充滿變數，我確知有可能因面臨惡劣天氣和種種不可預期之危

險因素，而導致受傷、高山反應、受寒、曬傷等身體不適之狀況。 
二、 我了解參與課程期間，將有嚮導、講師或助教在我需要的時候隨時提供協助，其中至少包括一

位接受EMT1急救訓練認證之合格急救員(或其它相關組織同等之相關野外急救員)，以隨時協

助營隊課程的安全。同時戶外課程進行時，配備有緊急醫藥箱、通訊工具，及緊急醫療救援通

報系統，以因應任何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 
三、 我了解戶外課程為一具有風險性之課程，可能導致身體及心理受傷、癱瘓、死亡或者導致個人

財產損失，及第三者傷害。同時也了解戶外課程強調成員間彼此之相互合作與團隊運作之重要

性，同時必須遵守在嚮導、指導員、講師、助教及所有安全系统之說明指導下進行相關戶外課

程。倘若因不遵守上列指導與規範、自己的疏忽、擅自行動、裝備使用不當或者不可抗拒之因

素而發生危險意外，本人及法定監護人將不對彰化縣登山協會及課程之相關嚮導、講師、助教

與工作人員提出訴訟及求償理賠要求。 
四、 彰化縣登山協會已為本次活動隊員每人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與特定活動綜合保險，我如認為團

體保險保額不足或有其他個人需求，將為自身另行投保，以因應意外事故發生時之相關給付。 
五、 我確認自己本身並無心臟、血管、高血壓、癲癇與氣喘等重大疾病或為孕婦，並已評估自我身

心狀態可以參加本次課程。 
六、 我保證會隨身攜帶個人必須藥品，參加本次課程期間，若身心有任何特殊狀況會主動告知嚮

導、講師、助教與工作人員。 
七、 我確認已閱讀與了解本課程簡章所說明之課程資訊與規定，同時也將遵守與執行該簡章內規定

事項。 
八、 我自願參加本次課程，並同意本簡章所述之所有條約，並且確認我所提供的相關資訊，是即時

且完整與正確的。 
 
 

我(                   )確認已詳細閱讀並完全了解以上條款的含義 。 
 
 
 

同意人：                    日期： 
 
見證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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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溯溪嚮導訓練契約書 
 

彰化縣登山協會 溯溪嚮導 訓練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甲方:               （本人）  ，民國      年      月      日生 

乙方:  彰 化 縣 登 山 協 會  

甲方參加乙方辦理之溯溪嚮導訓練課程，為明定甲、乙雙方建立教育訓練事宜，依
「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等相關規定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守。 

 
壹：契約期間 

一、 教育訓練期間自 110  年 12 月 12 日 至  110 年 12 月 19 日 止。 
二、 契約存續期間，一方如欲終止本契約，應於擬終止之日七日前預告他方。 
三、 乙方得於訓練期間期滿，完成訓練課程，訓練期不得超過訓練期間(除重大意外發生)。 

貳：訓練項目及相關教學 
一、 甲方於乙方教育訓練期間，乙方應教導甲方溯溪所應具備之相關知識與技能，並在契約期間內

輔導甲方，報考溯溪嚮導所應具備之相關技能。 
二、 乙方應妥善規劃給予甲方相關之訓練教學內容、時數及場地。 

(一) 教學內容：詳見「110 年度溯溪嚮導複訓簡章」內容 
(二) 教學時數：28 小時 
(三) 教學場所：彰化縣登山協會、二水泰山體驗營區、苗栗泰安汶水溪。(因應溪流水文或天候

的狀況，在安全的考量下，乙方得臨時變更教學場所) 
參：訓練地點 

一、 甲方於下列地點從事本契約所訂實習訓練： 
彰化縣登山協會、二水泰山體驗營區、苗栗泰安汶水溪。 

二、 乙方基於實習訓練需求，得經甲方同意後調動實習訓練地點。但乙方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肆：訓練時間 

乙方對甲方之教育訓練，應依安排之時間實施，並不得超時訓練，甲方於研習期間缺課、或課程未
達評分標準者，不核發該課程研習時數證明，有關教育訓練時間及請假等事項規定如下： 

一、 訓練時間：依教育訓練課程表所定。 
二、 請假：不得請假。 

伍：訓練期間保險 
 在教育訓練期間，乙方應為甲方辦理保險，並按相關法規規定負擔保險費。乙方未履行本項義務致

使甲方所生損失應負賠償之責。 
陸：終止條件 
 甲方在受訓期間必須遵守乙方之規定及服從指導與監督，並愛惜乙方之財物與商 
    譽，如有違犯者，乙方得告知甲方並得終止本契約，請求損害賠償。 
柒：結業證明 
 訓練結束後甲方經乙方檢測成績及格者，乙方應發給結業證明。 
捌：權利義務事項 

一、 甲乙雙方訓練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本契約及訓練計畫約定辦理。 
  本契約未規定事項，比照乙方現行相關規章及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 甲乙雙方就訓練相關權利義務事項發生爭議時，由訓練單位所主管之機關進行協處。 
玖：附則 

一、 乙方應遵守「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有關之規定。 
二、 乙方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不能繼續訓練課程，得申請教育訓練課程展延亦或負責

另安排教育訓練課程機構，同時協調相關事宜，不負責任何財務賠償。 
三、 如因本契約發生爭執，經協處不成而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灣彰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四、 本契約經雙方合意得修正之，但增、刪、修改之方法應以書面經雙方簽章為之。 
五、 本契約內容若因法令修改、政府政策改變致有修改之必要時，雙方應配修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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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契約一式四份，由甲乙雙方、協會及教育部體育署各執一份為憑。 
七、 本契約自開始訓練起生效。 

 

立契約人： 

甲方:(本人) (※甲方如未滿 20歲，需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 

姓名： 

地址：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法定代理人 

姓名： 

地址： 

電話： 

乙方:(彰化縣登山協會) 

名  稱：彰化縣登山協會 

代表人：陳金榮 

地  址：500彰化縣彰化市忠孝街 38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45603499 

電  話：04-7240783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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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個資使用同意書 

個資使用同意書 
 

彰化縣登山協會(以下稱本會)基於辦理活動及研習訓練之目的，並建立完善之資料，俾利本會

活動、檢定及研習訓練相關行政業務之辦理，將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本人(以下稱當事人)
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規定，為保障當事人的權益，務請詳閱下列說明事項： 
一、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目的： 

報名本會之活動、檢定、研習或訓練人員之個人資料檔案建立及辦理相關保險。 
二、資料當事人類別： 

參加本會活動、各項檢定及研習訓練人員及相關人士。 
三、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類別： 

因舉辦各項檢定、研習、訓練或活動的需要，本會可能會蒐集及處理以下的個人資料：姓名、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職業、血型、學歷、聯絡方式、服務單位、其他

足資證明或辨識個人資料之身分文件。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自本會收集個人資料之日起四年。 
2. 地區：本會所在之地區或辦理各項活動、檢定、研習或訓練所在之地區。 
3. 對象：參加本會辦理各項活動、檢定、研習或訓練人員及相關人士。 
4.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五、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得行使下列權利及方式： 
1. 得向本會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其等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 得向本會請求補充或更正，惟本人應為適當之釋明。 
3. 得向本會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其等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本人

請求為之。 
六、如當事人所提供之資料包含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時 

當事人應確認該第三人已知悉本同意聲明所載之相關事項及權______________利，並擔保已取

得第三人之同意授權本會依據本同意聲明之蒐集目的及使用期限，使用第三人之個人資料。 
七、當事人保證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導致本會之權益受損，應依法負

責。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 )確認已詳細閱讀並完全了解以上條款的含義 。 
 
同意人： 
日期： 
 
 
見證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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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攝影同意書 

 

溯溪嚮導訓練課程攝影同意書 

 
 

1. 我同意彰化縣登山協會在溯溪嚮導訓練的課程中，得以手機、照相機或攝影機(包

括但不限制以任何種類)進行課程過程與個人影像與聲音的紀錄。 

2. 我同意彰化縣登山協會得以無償使用我在本次課程中的所有個人影像、聲音與姓

名，包括但不限制以任何形式進行的出版、發行、展覽、行銷與推廣等各項用途之

著作財產權之權力。 

3. 我願意放棄其相關的所有版權與報酬。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確認已詳細閱讀並完全了解以上條款的含義 。 

 
 

同意人： 

日期： 

 
 

見證人： 

日期： 


